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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正义理论拒斥功利主义的伦理反思 

李建华，牛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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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扭转了欧美上世纪初以来的逻辑推理和逻辑分析的伦理学传统，使伦理学重新回 

归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通过对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的改造所提出的正义的两个原则旗帜鲜明地对长期占据统治 

地位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了驳斥。自由的优先性原则对自由权利的坚持必须着眼于个体权利的真正实现，差别原 

则表面上看是对弱者的偏爱，实际上却是着眼于人类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与正当合理性的维续，明确了正当 

对于善的优先性，驳斥了功利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工具化倾向，并对善的分配方式给予了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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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20世纪初至 60年代末，由于行为主义范式的 

大行其道， 向来以道德价值研究作为其“哲学本来的文 

化价值使命”(万俊人语)的伦理学逐渐偏离了自苏格 

拉底、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对现实问题与人的自我的 

强烈关注，由实证和分析传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个 

时代的“伦理学家们大都专注于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 

陈述及命令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而不太关心紧迫的现 

实道德问题”， [1](译者前言，3) 伦理学从第一哲学变成了哲学 

中的逻辑学、一门“冷冰冰的学问”。1971年美国学者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则彻底扭转了欧美这 

一研究传统，实现了向古希腊伦理学传统的复归；更 

为重要的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社会契约论的 

改造尤其是正义两个原则理论的提出， 终结了从边沁、 

密尔到西季维克等人所倡导的一直在自由主义哲学中 

风行的功利主义理论的主流地位。 
① 
国内外的伦理学者 

已从理论上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创新意义做出了诸多 

评判，本文之所以再次提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则是 

希望通过罗尔斯在提出正义原则的过程中对功利主义 

的拒斥这一认知途径来关照我国的政治现实。诚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 “我无意主观地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和 

伦理学作中国式的主题化引申，但是，如果当代中国 

社会所面对的政治实践语境和社会伦理问题与罗尔斯 

哲学思考的社会语境之间产生了——或多或少地—— 
某种关联、甚至是某些可比的特征，那么，本文的主 

题化引申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哲学讨论”。 [2] 类似的，本 

文的逻辑起点也将由此展开。 

正义的两个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全书的旨趣 

所在，而正义原则提出的基础便是对自洛克以来的传 

统社会契约理论的改造。传统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在 

于通过对一系列前提的假定来设计一个无法在现实当 

中得以证实的、人类起先时期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 

态中人类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为 

了更好的保存自身利益、实现生存与发展，经过一致 

同意达成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其全部权利的一部 

分组成一个公共机构来使得所有人过上安定而有序的 

良善生活。不过，由于对原初状态细节设计的不同导 

致了社会契约理论的两个不同导向。前者是以洛克为 

代表的温和主义，主张生活在原初状态的人们是幸福 

的，只不过由于公共的、权威的仲裁机构的缺失导致 

每个人都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仲裁人因而引起生活的 

混乱，因而需要一致同意的契约来产生一个公共的仲 

裁机构。后者则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极端主义，认为 

由于公共权威机构的缺乏导致生活在原初状态中的人 

们所面临的是“一切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进而导致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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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瓦解，因而需要一致的契约来组成一个强势 

的利维坦式的君权式的政府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在罗 

尔斯看来，这两种社会契约论的导向都存在着一定的 

问题。 前者的根本问题在于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 

天赋的最初资质和早期生活中发展和教养的偶然 

性” [1](312) 所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公平现象，所以在此基 

础上尽管达成了以为所有人的功利为目标的公共管理 

机构，但是在现实中却无法使所有人的平等正义的自 

由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从而导致了非正义局面的出现。 

后者的根本问题则更为明显，利维坦式的君主制政府 

无疑导致强势政府的不断膨胀和由此而发生的对公民 

自由权利的侵害与剥夺。这也是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 

的缺陷所在。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 [3] 这种传统的契 

约论的缺陷恰恰在于这种完全按功利主义目的论的思 

维方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达到公平的可能性要 

远远低于遵循社会普遍道义论的思维方式所建立起来 

的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解决自由权利 

的平等分享和公平实现问题，任何人、任何社会都难 

以确保人的自由权利的真正持久的实现，更难以确保 

自由社会的长治久安。” [2] 因此，通过将公平提高到一 

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作为正义理论的核心来证明社会 

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合理性则正是 

罗尔斯《正义论》的出发点与目标。 

为了避免传统社会契约理论的缺陷，罗尔斯对其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通过诸多复杂的理论假设，假 

定生活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处于一种资源中等程度的 

匮乏、 人与人之间处于一定程度下的利益相关性状态， 

同时，所有人都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每个人都不知 

道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然天赋、自由权利，不清楚自 

身的利益偏好与诉求，甚至不知道所要达成的契约对 

自身的影响的利弊程度。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 

著名的正义的两个原则 [1](302) ： 
“第一个原则： 每个人对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 

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 

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生活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 

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 

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 

所有人开放。” 
罗尔斯还特别标明， 两个正义原则是以一种“词典 

式的次序”来排列的，即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 

可称之为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第二个原则中的第一 

点又优于第二点，可称之为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 

性。正义两个原则的作用就在于建立一种道义论取向 

的普遍主义正义理论， 用以替代 19世纪初以来一直支 

配着英美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功利主义目的 

论，并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正义秩序和民主政治 

建立一套充分正当和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 [2] 按照罗 

尔斯自己的话说，这两个优先性集中体现了他的正义 

理论对功利主义思想的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正义的界定， 二是对功利主义原理即“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幸福”的驳斥。 

按照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 ∙密尔的观 

点，正义的问题是“功利道德理论中唯一的真正难 

题”。 [4](104)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第一章“作为公平的 

正义”中便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 

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 

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 

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 

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 

除。 [1](3) 关于正义的界定，罗尔斯认为，我们可以把有 

规则、无偏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公平的执法称为“作 

为规则的正义”， 不正义的行为之一就是法官及其他有 

权者没有运用恰当的规则或者不能正确的解释规则。 

在这方面，举出各种严重的侵犯行为，例如受贿、腐 

败和滥用法律制度来惩罚政敌，还不如举出那些诸如 

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实际上歧视某些团体的细微的成见 

和偏心更有启发意义。进而罗尔斯从法律的角度来阐 

述说，一个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提 

出这些规则是为了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 

供某种框架。当这些规则是正义的时，它们就建立了 

合法期望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人们相互信赖以及当他 

们的期望没有实现时就可以直接提出反对的基 

础。 [1](233)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密尔坚持认为：“我质 

疑那些脱离于功利而建立某种虚构的正义标准的理论 

观点。相反，我主张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才是整个道 

德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无可比拟的神圣性和约束 

力。” [4](97) 他还举例关于不正义的几种情况。 [1](72−74) 

一是剥夺任何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以及其他一切按照 

法律规定属于个体的东西通常被视为不义。密尔认 

为，在这里正义和不义这一概念得到了最明确的体 

现，即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利便是正义的，侵犯任何 

人的合法权利便是不义的。二是被剥夺的合法权利或 

许本来就不应该属于被剥夺者。然而即使一部法律被 

认为不义， 对该法律的违背似乎仍然被视为不义行为。 

三是每个人应得到的东西被普遍认为是正义的，而一 

个人得到他不应得的善或遭受不应得的恶则被视为不 

正义的。四是失信于人、违背诺言或令他人因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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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行为而产生的期望落空均是公认的不义现象。五是 

为人处世偏狭，偏爱和优先选择某些人而没有正确运 

用偏爱和优先选择原则被广泛认为是有悖于正义义务 

的。 

不难看出，罗尔斯通过对正义理念的内涵与外延 

的阐述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正义理念如果 

要从理论走向现实，就必须更多的考虑到那些实际上 

容易受到歧视、偏心和成见的某些团体的感受，这些 

团体中的个人或由于社会地位或先天条件不足等原因 

导致他们的自由权利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得不到平等 

的对待；而要实现这些团体的平等权利，就时下而言 

必须通过对法律和规则的无偏见的、公平的执法才能 

够为他们提供社会的合作框架。也正是基于此罗尔斯 

发出了“社会必须更多的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 

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的呼吁。很多人据此认为 

罗尔斯的理论是对弱者的偏爱。应当说这是一个误 

解。按照罗尔斯自己的话说，他只是希望建立“一个要 

与其他原则相平衡的原则”。 [1](101) 换言之，只有对弱 

者保有一定程度上的偏爱才能够真正将公平与正义的 

天平从偏向社会强势群体的一端逐渐实现平衡。事实 

上，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每个道德个体的自由权利得 

到了有效维护。面对正义的社会或者社会正义的根本 

如何界定的难题，罗尔斯认为，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 

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 

决不受制于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换言之，保 

障全体公民的“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及其公平实现是 

正义社会的基本标志。 [2] 不难看出，罗尔斯的正义理 

念并没有脱离功利进行单纯的虚无缥缈式的哲学思 

辨，但是却明确拒绝了功利主义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片 

面进行辩护而导致事实上部分公民的自由权利无法实 

现的难以自洽的逻辑矛盾。从更深层次上讲，罗尔斯 

的正义理念并不是冷冰冰的教条主义，而是充满了对 

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终极关怀，这种正义理念的建 

立所依赖的更多的是自由的平等与公平的实现，而非 

功利主义与极端的自由主义。这也正是罗尔斯提出的 
“作 为公平的正义”这一理念的缘起。 功利主义从维护 

个 人自由和财产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尊重任何人的合 

法权利是正义的，同时每个人应得到的东西被认为是 

正 义，功利主义理论难以自洽的弊端也就显露无疑。 

如前备述，理念上的自由权利与事实上的自由权利并 

不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我 

们暂且不论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是由于先天还是经济和 

制度的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导致对自由 

和正义的理论上的高倡与现实中能否幸存便另当别论 

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悖离使得功利主义者无可避免 

的从表面上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虔诚的信奉者蜕化为事 

实上的社会既得利益者阶层的代言人。可以说这种理 

论上的难以自洽是根本性的。此外，关于功利主义者 

经常使用的“应得”的术语，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 

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在此弄清楚‘应得’的概念是必要 

的”。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天赋较高的人应得那些资质和 

使他们可能发展的优越的个性的。因为他在这个意义 

上是更有价值的，所以他应得他用它们能达到的较大 

利益。罗尔斯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个观点却是不正确 

的。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占的优 

势，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最初有利出发 

点一样……因为他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 

的家庭和环境，而对这些条件他是没有任何权利 

的。 [1](130−104) 可见， 由于先天条件不公所造成的贫富差 

距是背离正义原则的，然而如果按照与功利主义逻辑 

相类似的诺齐克的观点却是： 由此而产生的贫困现象， 

只能说是一种不幸，却不能说是不公正的。这种逻辑 

上的谬误无须赘言。一言以蔽之，从表面上看，罗尔 

斯正义原则中的自由优先原则与功利主义一样都是坚 

持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实际上却有 

着鲜明的价值分野，罗尔斯的自由优先原则所关注的 

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自由，毋宁说，他所更多的关注并 

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保证“每一个人”都能 

在同一个社会合作体系中平等地享有和实现个人自由 

的权利，这是正义原则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功利主义的拒斥的第二个方 

面便是通过第二个正义原则即差别原则对功利主义原 

理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的驳斥。罗尔斯认 

为这是功利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与大多数人概念相 

对应的是少数人。从整体上来说，功利主义的本质其 

实是以牺牲和损失少数人的利益来实现大多数人的利 

益。 “一种允许以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方式来提高总 

体功利的理论从正义方面不可能得到证明，尽管功利 

主义者恰恰是以这一点来证明一种制度安排的正义性 

的”。 [5]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 

是从实践经验上看，功利主义的原理都证明了这样一 

个必须严肃对待的结论：任何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价值 

原则都会因为其价值期待和目标要求的无限制扩张或 

者提升，而产生压抑或强制、遗漏或牺牲社会普通公 

民权益的后果。 [2] 

二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原理的拒斥包含着四个相互联 

系的观点。首先是功利主义将善或者至善定义为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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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乐或者欲望的满足。密尔认为功利道德所依据的 

是一种“生活理论”，即追求快乐、摆脱痛苦是人唯一 

渴望达到的目的。因此，“要接受功利原理为道德之根 

本，就需要坚持旨在促进幸福的行为即为是、与幸福 

背道而驰的行为即为非这一信条”。 [4](11) 这一幸福标准 

的确立无疑使得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关于 

沉思的幸福的理念彻底的庸俗化。尽管密尔争辩说功 

利主义信奉者们将精神愉悦置于肉体愉悦之上时，主 

要指的是广义上的永恒、安全、节俭等精神因素，同 

时强调说幸福绝不是满足那么简单，并因此举例说， 
“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愿 

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 

痴”。 [4](16) 但最终密尔不得不承认功利主义关于幸福的 

认知是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归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口 

号，他无奈的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高尚情操的 

追求犹如一棵脆弱的嫩苗，不但很容易被恶劣的环境 

所摧残，并且会仅仅因为缺乏足够的养分而枯萎…… 
他们沉溺于低级趣味并非是有意择之，而是因为这些 

低级趣 味已是他们唯一可获得的或者说唯一有能力 

享受 的”。 [4](17) 对此，罗尔斯鲜明的指出，功利主义 

作为一种目的论理论，使得一个人无须参照何谓正当 

来判断事物的善。如果快乐被说成是唯一的善，那么 

对这种快乐的价值的承认和排列，大概就不根据任何 

正当或者类似正当的标准。 [1](24) 因此功利主义者将善 

或者至善定义为理性欲望的满足，无疑将导向一种错 

误的伦理哲学倾向，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将善的概念 

的界定独立于正当并且作为人的唯一追求的目的，将 

使得人们为了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而执着追求， 

由于是与非的正当性标准的缺失以及人的欲望的无限 

性与资源的优先性的必然矛盾，导致这一对欲望的追 

求很有可能会不择手段，从而使得人们为了利益的争 

夺沦为欲望的奴隶而使得社会出现秩序的混乱并使人 

类重新回到原初状态——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与巨大 

的破坏。 

其次是功利主义排除了正当优于善的标准的可能 

性。目的论理论与义务论理论是伦理学的两大基本理 

论。作为一种典型的目的论理论，功利主义将善作为 

唯一的目的加以确立，并将正当作为从属性地位，作 

为促进善的实现和增加的手段；换言之，人们不需要 

借助于正当或者正义来判定一个行为或者一件事情、 

一项公共政策的好坏，只要能够促进善的实现便是好 

的、是正当的。功利主义的这种观点显然是谬误的， 

既不符合哲学常识，也不符合道德常识。一方面，“道 

德常识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或行为等等是否善，要借 

助于它是否正当、是否维护着权利来判断。具体地说， 

在宪法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们的一个普遍信念是，侵 

害权利或基本自由的行动不可能是善的”。 [5] 另一方 

面，有关于自由的哲学常识告诉我们，追求善的实现 

与增加固然是人们的自由权利，但是这种自由权利并 

非是无限制的，往往有两个层面的界定，第一个层面 

的界定是积极意义上的，即自由意味着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而不受他人的约束或者羁绊；第二个层面的界定 

则是消极意义上的，即自由的限度是不能妨碍他人的 

自由。可见，如果忽略了善的道德应当性而对人们对 

善的追求听之任之， 将无法避免通过破坏他人的利益、 

损害他人的自由来实现自己的善的增加，这显然是不 

符合正义理念的要求的。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就不能是 

功利主义的或者其他形式的价值目的论路径，只能是 

社会道义论的，而且根据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决策科学 

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低度的或者底线式的社会普 

遍道义论路径。 [2] 

再次是对公民及其自由权利的工具化倾向。功利 

主义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 

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 

余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 

正义的。 [1](22) 这就意味着只要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与自由也是符合正义原则 

的，而这显然是荒谬的。罗尔斯坚持认为，每个人都 

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 

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 

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 

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的利益能绰绰有余 

的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1](4)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作为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主义的罗尔斯的正义 

两原则所透露出的价值观恰如其所说的那样：适用于 

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正是原初契约的目标。而洛 

克等人所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的目标便是让所有人过 

上幸福的生活。可见，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的内核是对 

作为个体的人的终极价值关怀；换言之，罗尔斯所关 

注的是每个人幸福的实现——唯有如此，一个秩序或 

制度才可以被称作正义的。 康德所说的“人的存在本身 

就是目的”的观点或许能够给罗尔斯的正义观做一个 

注脚。罗尔斯强调说，“在社会的基本设计中把人视作 

自在目的就是要同意放弃那些不能有助于代表人之期 

望的利益。相反，把人们视作手段就是要准备为了别 

人的较高期望而降低他们的生活前景”。 这无疑将导致 
“在一个公开的功利主义的社会里， 人们将发现较难信 

任自己的价值”。 [1](178−179) 这种对个体幸福的关怀，与 

边沁而密尔等人宣扬的功利主义截然不同。罗尔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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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当功利原则被满足时，却没有这种使每个人有 

利的保障。对社会体系的忠诚可能要求某些人为了整 

体的较大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这一体系就 

不会是稳定的，除非那些必须做出牺牲的人把比他们 

自己利益宽泛的利益视为根本的利益。但这是不容易 

发生的……这确实是一个极端的要求”。 [1](176) 不难发 

现，功利主义尽管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同 

时却强调少数人为了这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需要 

舍弃自己的幸福。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是典型的多数 

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和对少数人意志的强奸。少数人为 

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放弃自身利益并非不可能，在战争 

时期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自身利益甚至是生命的案例 

并不鲜见，但必须明确的是，这毕竟是属于极端例外 

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将这一例外当成正当加以要求。 

从本质上说，功利主义原则是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 

益化约成了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而将公民个体从目 

的贬低成为了实现这一概念的手段和工具。在近代伦 

理思想史上，康德就曾经大声疾呼：人本身就是目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社会契约理论，设 

计怎样的原初状态，界定怎样的原则与目标，我们都 

必须明白关注活生生的人才是一切伦理学的终极价值 

目标，脱离了具体的人而去妄谈伦理学的道德价值之 

类无疑是缘木求鱼，与正义的要求更是相去甚远。 

最后是功利主义更多的关注善的实现而非善的分 

配。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观点突出的特征是：它直 

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 

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 

行分配。功利主义者之所以对善的分配没有给予过多 

的关注，是因为善的最大净余额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的达成是功利主义的唯一目的，至于善的分配 

方式则是按照市场和竞争的方式进行。毋庸置疑，这 

种善的分配方式的结果将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 

大，少数人利益的进一步被剥夺。尽管功利主义者争 

辩说“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 

而是指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说一个高尚的人因 

其高尚而永远比他人更为幸福这种观点姑且值得怀疑 

的话，那么他的高尚使得他人感到更加幸福、使广泛 

意义上的世界成为巨大的受益者则是不容置疑的事 

实”。 [4](18−19) 然而，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让少数人在善 

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者非正义状态的充分理由。 

罗尔斯评论说， 如果把各方理解为完全的利他主义者， 

那么古典的功利主义原则当然可被采用。然而，假定 

各方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是不可能的。他们必定是有 

某些可能冲突的各自分离的利益。 [1](187) 我们认为，人 

们组建社会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社会也不能仅仅成为 

一部分社会成员诚心如意的政治组织或者伦理共同 

体，而应该成为所有参与社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能接 

受和认可的政治组织或伦理共同体， 无论以何种理由， 

都不能将哪怕是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权利要求排除在社 

会的组织安排之外，更不能出于某种或者某些社会功 

利或效率的考虑牺牲哪怕是极少数社会成员或国家公 

民的基本权利，否则，该社会或社会状态就是非正义 

的。 [2] 功利主义者以自由权利为核心旗帜鲜明的反对 

政府对善的分配指手画脚尤其是善的第二次分配。他 

们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差别原则是对处于社会较 

好地位的人们的自由和财产的无理干预，他们坚称只 

要善的总量越来越大，整个社会将自动实现平均主义 

的最大化，即平均功利的最大化。然而，不得不说， 

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极端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倾向。当代 

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并没 

有能够掩盖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残酷现实。如果 

没有罗尔斯提出的善的第二次分配，将分配的原则有 

利于社会最不利者，将难以避免社会共同体的混乱和 

解体。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差别原则的巨大价值也恰恰 

体现在这里。 

通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功利主义的拒斥的分析 

与阐述，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罗尔斯关 

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并非简单的抽象与思辨，而是有着 

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他的自由优先原则着眼于通过有 

规则、无偏见的法律的公平实施来保障个人自由的实 

现；他的差别原则表面上看是对弱者的偏爱，实际上 

却是着眼于人类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与正当合理 

性的维续。尽管制度存在的关键是制度的正义运作， 

但是正义社会中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的正义性则是其前 

提和基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诸多 

启示。 
② 2010 年年末，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我 

国的  GDP 总量已经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同时，我国的财政收入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  8 
万亿人民币， 财政收入的增速竟然超过了 GDP。 然而， 

在这些光线数据的背后， 是我国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 

通货膨胀压力有增无减、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贪 

污腐败官员窝案频发、教育医疗改革举步维艰、社会 

无业人口总量不断攀升的残酷现实。虽然高层的公共 

政策制定已经出现了转向，提出了要在全党全国学习 

贯彻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要让改革 

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口号，然而如何通过有规 

则、无偏见的法律的公平实施来保障全体人民的自由 

权利的真正实现，如何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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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来抑制既得利益者阶层扩张的冲动、缩小社会贫富 

差距，恐怕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需要认真思索和解决 

的重大现实课题。 

注释： 

① 尽管罗尔斯的《正义论》从问世开始便遭到了来自以诺齐克 

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阵营和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阵 

营的严重质疑与攻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那样，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责难，恰恰 

从反面证明了罗尔斯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性。罗尔斯提出的 

正义原则尽管具有高度的抽象化特征， 但从上世纪 70年代以 

来便成为各国维护社会稳定、缩短贫富差距等相关公共政策 

制定时的重要依据， 因而具有强烈的“明确社会价值指向和现 

实问题探究”的研究导向。相关争议请参考罗伯特∙诺齐克一 

书：《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② 关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存在的问题的阐述已经超出本文的论 

述范畴，故不再做详细论述，可参考罗伯特．诺齐克一书： 

《无政府、国家、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版；李强一书：《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版；万俊人的论文《罗尔斯问题》，《求是学刊》，2007年第 1 
期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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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thought of rejection of Rawls's ethical theory to uti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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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A  Theory  of  Justice"  by  John Rawls  reverses  the  ethical  tradition,  which  lasted  the  last 
century in Europe and America, of the logical reasoning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brings about the rereturn to the real 
issues  from  the  ethics.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that were  propos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ontract theory sharply refuting the longterm dominant utilitarianism. The insistence on the freedom of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the priority right must focu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rights.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is outwardly 
the  preference  to  the  weak,  but  it  actually  focuses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continuation, makes  clear  the  priority  of  the  legitimacy  for  the  good,  refutes  the  tendency  of  the 
instrumentalism of the utilitarianism to th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pays full atten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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